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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揚親愛精誠之校訓，培

養學生負責、勤勞、服務、惜物之精神及互助合作之美德，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章 執行與管理 
第二條 本校服務課程名稱訂為「服務學習與實踐課程」（以下簡稱本

課程），為必修、零學分，共計兩學期之課程，各學系每學期

至少開設一班，且其選課名額需能滿足當學期該系新生人數

修習。凡本校學士班學生應於大一至大四期間，修習兩學期，

每學期總時數不得低於十八小時，同一門科目亦得重覆修習。 
第三條 課程內容設計為兩類： 

一、課程型— 
  由各教學單位或行政單位就勞動服務、專業知能服務或

社會公益服務等，自行設計規劃並開課供學生選修。 
二、認證型— 
  由學務處就學生參與校內外服務工作或社團等認證之。

認證型課程實施要點由學務處另訂之。 
第四條 各教學單位或行政單位規劃之課程，應將開課計劃書，包含

課程宗旨、課程目標、課程活動範圍、進度或認證範圍等，

提送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始得開課。 
 行政單位依前項規定規劃之課程，其任課教師應由本校專兼

任教師擔任。 
 凡本課程所需經費，由學務處導師經費內統籌規劃支應。 
第五條 本課程由各任課教師直接督導，每週皆計支鐘點費一小時，

但均不計入本校教師基本授課時數。 
第六條 身心障礙之學生，其服務性質由各教學單位依實際狀況作適

當之調整。 
第七條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對本課程均有參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

任。 
第八條 各教學單位或行政單位規劃本課程必須注重學生安全，所需

之改善安全設施由學校提供。 



第三章 成績考評 
第九條 各教學單位所開設之課程應設置小組長，由該教學單位邀請

領有研究生助學金之博碩士生擔任，協助任課老師規劃執

行，並作日常考察（含請假或曠課）及記錄，作為學期成績核

算之依據。僅設置學士班之學系，由教學助理擔任之；未達

教學助理補助人數下限科目與行政單位開課之小組長經費，

統由學務處相關經費支應。 
第十條 開課教師應依學生工作態度、工作成果，並參考小組長之記

錄評定成績，成績分通過與不通過兩個等級，未通過者，必

須重修；全部通過者，始得畢業。 
第十一條 除公假外，其他請假均需以同時數於當學期內補作，未補

作之時數以曠課論，曠課逾三小時以上者，該學期成績以

不通過計，必須重修。 
第四章 獎勵 
第十二條 本校各單位得將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列為申請校內各

項獎學金及工讀時的審查條件之一。 
第十三條 各開課單位得推薦修習本課程表現優異之同學與教學優良

之教師提報敘獎，或於適當場合表揚。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施行，其修正

時亦同。 
 


